
关于开展 2026 年度会计人员
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

吉财会函〔2026〕166 号

各市（州）财政局、长白山管委会财政局，各县（市）财政

局，吉林省会计人员服务中心，广大会计人员：

根据《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》（财会〔2018〕

10 号）、《吉林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》（吉

财会〔2019〕899 号）有关规定，为做好 2026 年度全省会计

人员继续教育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学习范围、内容和方式

凡在吉林省内从事会计工作或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

的人员，均应按照国家规定参加会计人员继续教育。会计人

员参加继续教育前，应在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平台（以下

简称全国平台，网址为：https://ausm.mof.gov.cn/index/）

完成会计人员信息采集。

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内容按照财政部规定并结合我省经

济社会发展需要确定，分为专业科目和公需科目两类。

继续教育学习方式主要有网络教育、面授教育、集团化

教育和视同完成教育。选择网络教育的会计人员，需在“吉

林 省 会 计 人 员 继 续 教 育 管 理 系 统 （ 网 址 为 ：

https://kjgl.czt.jl.gov.cn/jljxjyUser/index/）”自主

选择继续教育机构参加网络继续教育；会计人员参加面授教

育和集团化教育的，需经县级以上财政或人社管理部门备案；

会计人员选择视同完成教育的，需符合《吉林省会计专业技

术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》第十七条第四款的相关规定。

二、学分管理和计算

（一）学分管理。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实行学分制管理，

每年参加继续教育取得的学分不得少于 90 学分，其中，专



业科目不得少于 60 学分。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

取得的学分，在全国范围内当年度有效，不得结转以后年度。

（二）学分计算。学分计量标准根据会计人员参加继续

教育的学习方式确定。

1.网络教育学习方式。会计人员选择参加网络教育的，

按 1 学时（1 学时为 60 分钟）等于 3 学分计算。

2.面授教育、集团化教育和视同完成教育等学习方式。

按照《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》第十三条和《吉林

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》第十七条规定的学

分计量标准，经当地财政会计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后，计算取

得学分。

三、学习流程

（一）会计人员选择参加网络继续教育的，报名时间为

2026 年 3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，学习时间至 2027 年

1 月 31 日，报名网址为“吉林省财政厅-会计管理-快捷入口

-会计人员继续教育”，按人员类别登录系统后，在“网络

培训”功能模块下选择年度，并在《吉林省会计专业技术人

员继续教育网络培训机构名单》（附后）中选择一家机构进

行报名、缴费、选课及学习。课程选定后必须在当年规定的

时间内学完，不得随意中断或改选，否则不能记录改选课程

之前所学的学时和学分。修满规定学分并在“吉林省会计人

员继续教育管理系统”点击“去评价”完成评价后，学习结

果自动上传至全国平台完成当年继续教育。收费标准为具有

高级、正高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会计人员 180 元/人/年，其

他会计人员 45 元/人/年。继续教育网络培训机构直接收取

费用、开具发票。

仅在全国平台采集未在吉林省采集过信息的会计人员，

需在“吉林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管理系统”注册账号后，才

能报名参加网络继续教育，具体操作详见《吉林省会计人员

继续教育操作指南》（详见报名网页界面）。



（二）会计人员选择面授教育、集团化教育、视同完成

教育的，全年均可申请，网址为“全国平台—会计人员继续

教育登记—继续教育学分申请”业务模块，选择对应继续教

育形式并上传相关材料，经当地会计管理部门审核确认累计

取得 90 学分后，完成当年继续教育。

（三）会计人员参加除网络继续教育外其他教育方式不

足 90 学分的，需到“吉林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管理系统”

继续学习，满足学分要求，再到全国平台申请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会计人员需在缴费当年完成继续教育学习。补报

补学以前年度继续教育或以前年度已缴费但未完成规定学

分的会计人员，需在 2026 年继续教育学习时间内完成所报

年度的学习，逾期不予补学。

（二）会计人员信息采集、变更、属地管理变更、会计

资格考试报名和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登记业务全部在全国平

台办理。

（三）会计人员要每年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学习，及时

跟进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和最新出台的国家统一会计制度，不

断提升专业水平和综合履职能力。学习过程中不得有作弊、

代学等不良行为。对无故不参加或未完成继续教育的会计人

员，按照《吉林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》规

定，不能参加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评审、晋升职务（职称）及

高端会计人才选拔培养等。

附件：吉林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网络培训机构

名单

吉林省财政厅

2026 年 2 月 10 日



附件：

吉林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
网络培训机构名单

北京东奥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

北京京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

东北财经大学

北京东大正保科技有限公司

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培训中心

上海国家会计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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